新進教師參加本校教評會審查應備文件:
1. 到職證明文件(如分發通知書等)
2. 身分證正反面(請印於A4同一面)
3. 退伍令(正反面)-無則免
4. 教師證書
5. 大學以上各級學歷畢業證書
6. 歷年所有敘薪通知書及離職證明(含代理教師)-無則免
7. 歷年考核通知書-無則免
8. 薪資轉帳存摺影本(可後補):林口區農會(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29號)
請備以上證件A4規格影本1份。
正本查驗後歸還，影本本校留存。

如有相關疑問請洽人事室 謝主任26011010分機802
